《浙江省省外施工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

核验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建筑市场监督管理，建设全省统一规范、开放有序的建筑市场，促进我省建筑业健康发展，根据《浙江省建筑业管理条例》、《浙江省建设工程监理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建筑企业跨省承揽业务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建市［2013］38号）、《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建市[2014]9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省外施工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以下简称“省外企业”），是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注册地不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并已取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相应资质证书的施工企业和工程监理、招标代理、造价咨询企业。

第三条  省外企业进入我省建筑市场承接业务实行资质、资格核验备案制度。

第四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省外企业进入我省建筑市场承接特务的资质、资格核验备案及市场行为的监管工作；各设区市、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省外企业承接业务的市场监管工作。

第五条  省外企业申请办理资质、资格核验备案手续需提交下列书面材料：

（一）《省外企业进浙承接业务核验备案表》一式二份（见附件）；

（二）企业营业执照、资质等级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三）企业驻我省办公场地租赁合同或产权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
（四）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署的企业驻我省业务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五）企业在我省从事执业活动的注册执业人员（包括注册建造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等）身份证、注册执业证和在本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注册建造师还需提供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上述所有复印件需加盖企业公章，注册执业证复印件还需加盖注册执业印章；所有原件经核验后退还。

第六条  省外企业进入我省承接业务的，应当在取得电子加密锁后，通过“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平台”（企业版）录入企业基本信息和相关人员信息。完成录入后，持纸质材料和有关证明原件到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进行现场核验。
第七条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随时受理省外企业核验备案申请。在对省外企业所提供的材料核验无误后，即时办理核验备案手续，出具《省外企业进浙承接业务核验备案证明》并注明有效期，同时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平台”上公布相关信息。

《省外企业进浙承接业务核验备案证明》的有效期为该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或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以先到有效期的为准）。

第八条  省外企业须凭有效的《省外企业进浙承接业务核验备案证明》在我省承接业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监管和办理施工许可时，须查验《省外企业进浙承接业务核验备案证明》并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平台”核对相关信息。如省外企业不能提供有效的《省外企业进浙承接业务核验备案证明》或有关信息不准确的，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办理招投标备案和颁发《施工许可证》。

第九条  省外企业在核验备案有效期后需继续在我省承接业务的，应在有效期届满前30日内到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重新办理核验备案手续。

《省外企业进浙承接业务核验备案表》内有关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条  省外企业在我省承接一个以上工程项目或在不同地区承接工程项目的，委托的驻我省业务负责人必须是唯一的，并由其统一负责在我省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一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省外企业的动态监管力度，对存在出借、挂靠资质，拖欠民工工资，围标串标、转包和违法分包、超越资质等级承揽业务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关键岗位人员不在岗、不履职，现场管理混乱的省外企业，除依法查处外，要按照《建筑市场诚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和《浙江省建设市场不良行为记录和公示办法》的有规定，将其记入不良行为记录并向社会公布，同时上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第十二条  省外企业在办理核验备案时提供虚假资料的，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不予备案，并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向社会公布。
第十三条  对存在不良行为的省外企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将通报企业所在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并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5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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